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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完成股份购买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上海微盟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收购上海微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微盟科技”）60.4223%的股权。微盟科技股东孙涛勇先生承诺：自本次交

易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3 个月内在二级市场使用不低于 30,000 万元的自有

资金购入上市公司的股票，并承诺 12 个月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该等股票，

自该限售期限届满后，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在其名下股份总数的 25%。 

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孙涛勇先生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，通过中国银河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使用不低于 30,000 万元自有资金

在二级市场购入上市公司股票合计 27,248,810 股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 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

承诺人 性别 国籍 

孙涛勇 男 中国 

承诺人孙涛勇先生原为微盟科技股东，现已不持有微盟科技股权，未在上市

公司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
二、 承诺人持股情况 

1、承诺人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



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类别 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的比

例（%） 

1 

孙涛勇（通过中国银河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

担保证券账户持有） 

无限售条件股份 27,248,810 2.29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

2、承诺人近 12 个月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

孙涛勇先生最近 12 个月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。 

三、 董事会的责任 

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孙涛勇

先生严格遵守承诺，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，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、及时要求

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

 




